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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法典》为法律基础，聚焦于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研究通过系统解读法规，深入剖

析了《民法典》对网络平台审核机制、违规信息处理和用户权益保护的明确规定。结果显示，该法为网

络平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持，具体规定了其法定义务和责任。通过案例分析和国际法规比较，本文突

显了《民法典》在引领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方面的独特性。研究意义在于填补了法学领域对《民

法典》在网络平台自我规制方面的研究空白，为相关法规完善和网络平台优化自我规制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支持，促进了我国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更有效、健康的自我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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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lf-regu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lear pro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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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s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audit mechanism of online platforms, the processing of illegal infor-
m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us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deep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w provides clear legal support for online platforms, specifically stipulating their legal obliga-
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Civil Code in leading the self-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con-
tent on network platform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filling the research gap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network platform self-regulation in the field of law,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elf- 
regulation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and promoting the more effective and healthy self-regu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China's networ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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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事安全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保障体系，国民的法制意识不断加强。

融媒体时代，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等也被纳入义务范围之内。随着互联网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网

络安全问题和网络平台经营者提供的平台信息内容备受人们的广泛关注。 

2. 《民法典》视域下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合理性 

《民法典》的视域下，探究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对提升其自我规

制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涉及到如何在保护用户权益和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实现对网络平

台信息内容的有效管理。 

2.1.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前的功能确定 

《民法典》中并未直接提出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但是，在《民法典》的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中，列举了宾馆、商场等经营场所与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法条中被直接列举出

的场所均为物理领域场所，网络平台与这些物理领域场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并且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

络平台具有控制能力，故网络平台应属于法条中“等场所”中的场所，网络服务提供者亦应负有保障网

络平台安全的责任[1]。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前功能的确定，要求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

应做好预先的风险预防监测，为网络用户提供符合用户合同约定或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一般安全水平的网

络环境。 

2.2.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中的自我监督 

《民法典》明确规定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平台需要在收集、使用用户信息时，明确告知用

户，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获得用户的同意，不得非法收集、使用用户信息，也不得泄露、

篡改、销毁用户信息。同时，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在进行自我规制时，平台内部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引入第三方审核等方式，确保自我规制的有效实施。建立健全用户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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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及时处理用户的投诉、举报，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2.3.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后的完善反馈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后的完善反馈机制，对于提升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

即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在信息内容遭受侵权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救济的义务。事后的完

善反馈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减少网民在平台进行信息检索时遭受非法的损害，网络平台信息

内容自我规制主体必须为网民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减少损害；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

主体也要针对相关侵权行为，制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做好事后反思，减少类似侵权行为发生的风险。 

3. 《民法典》视域下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挑战 

融媒体时代，各种传播媒介不断更新，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当今社会交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络平台以数据、技术等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网民的网上冲浪生活提供各种载体。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对自我规制提出了重大挑战。 

3.1.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的法律地位不明晰 

互联网平台拥有制定规则、规范行为和处理纠纷的广泛权力。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过程中，

明晰的法律地位是确定其应该承担某种法律责任的前提。然而，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在修订的过程中，网

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的法律地位尚不明晰。部分学者认为，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仅是一方的责任，

实际在《民法典》中的规定并非如此简单，一些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自我规制权力的描述，还处于一种

粗略的自我赋权的状态，对其法律性质和法律条文等问题的解释并不够全面，这就导致了相应的法律机

制建设的滞后。同时，网络平台在对某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的判断和处置方面，存在着很强的主观性，

在进行自我规制时，存在比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律对网络平台自我规制主体权力实施的边界缺乏充

分重视，有时会被突破。 

3.2.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的法律规范不完善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多样化发展发展，由此引发的法律变革仍处于不断更新阶段。相较于国家信息网

络安全的考量，相关法律中，有关对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社会规制责任的设定，从法理角度来看，已具

有合理性。但对网络平台于用户权力法律责任设定方面，仍存在不足，网络平台的自我规制与社会规制

未构成有效的联动作用，双方之前存在巨大鸿沟，因此，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有很大的选择余

地。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责任泛化也会损害到用户的许多权利：当我们在使用相应的网络平台服务而

遭遇到权益损失的时候，一些用户往往缺少必要的行为能力和资源优势，对散落在各种网络终端上的电

子证据进行整理，并将其进行司法性话语转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要求网络经营者对其所发布的信息进行处理和管理，对其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应立即采取

停止传播、删除等处置方式，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权利。并且，法律要求网络平台“加强管理”的要求

也可能使网络平台的权力扩张具有一定的“法律化”色彩[2]。 

3.3.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体责任承担不明确 

网络平台存在差别对待的问题。这主要指平台会利用网络数据、算法等其他技术优势，对具有不同

地位的网民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行为。如互联网平台中存在价格歧视。诸如淘宝、小红书会依托本身

存在的收集、处理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数据及技术优势，对常驻用户分发较高质量的文字内容，这种不

公平的内容分发模式侵害了平台用户权益。除此之外，不公平对待主体也不仅仅针对平台一边用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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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包含了平台双边用户。差别对待不仅体现在平台信息内容的配置与分发方面，还体现在对商品或者服

务信息、优惠力度等方面。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即网络平台自我规制与社会规制责任界定不明确，

双方产生“踢皮球”的乱象。《民法典》未对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安全保护的责任承担作出明确规定，在

司法实践中，人们通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网络平

台的信息内容进行保护。该款法律规定，如果网络平台的经营者没有履行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承担赔偿责任。其只对违反网络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

行为进行了概括，并没有明确指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4. 《民法典》视域下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构造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内容传播的主要渠道，其承载的信息内容的管理对于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用户权

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我规制是网络平台对其信息内容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方式，它可以有效地防止

和减少网络欺诈，虚假信息，侵犯隐私等问题。 

4.1. 明晰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法运行主体地位 

引入《民法典》中的比例原则，提出一套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要求的、能够有效促进网络平台信息内

容自我规制目标、手段之间合理性的法规，以此约束网络平台自我规制主体的行为。与责任划分一样，

在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过程中，运行主体需要按照不同类型来划分不同的法律地位，只有准确

地认定各个主体的法律地位，才能细化出自我规制过程中主体相应的义务。明晰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

规制法运行地主体地位，一方面，要明确运行主体的边界。权力配置决定网络空间的性质与形态[3]。这

就要求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要有法有据，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办事。在对内

容进行审查并对行为作出管制时，也需要在网络平台内部形成统一的边界。另一方面，针对《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关于网络平台对不良信息内容进行预防和处置的要求，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网络信

息内容监管法律，在其中补充具体的规定，明确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从而消除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

我规制权力失序性的风险。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运行主体要树立法制意识，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的

基本原则[4]。在此过程中，行为主体需严格参与政府等社会主体定期开展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情况督

查，及时遏制网络平台超越法律法规的权力扩张行为，约束私权力无序扩张。 

4.2. 完善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法监督机构体系 

促进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有序发展，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如何平衡用户权益和网络秩序、

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等。对此，我们需要制定有效的对策，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完善自

我规制法的监督机构体系，提高网络平台的自我管理能力等。通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

一千一百九十七条，无法涵盖所有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侵权纠纷与规制问题。在实施网络平台信息内容

的自我规制时，需要遵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尊重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考虑到网络平台的运

营需求。但是，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中的义务主体扩大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够弥补互

联网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自我规制主体缺失带来的风险，构建健全的网络平台

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将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内容特征充分考虑在内，并以公法逻辑为依

据，规范互联网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程序与手段，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遵循必要的程序框架，并

将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对互联网平台信息内容的形成与分发行为进行低成本监管的目的。 

4.3. 明确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法权力保障程序 

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需要针对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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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其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释，使网络平台内容信息内容可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与传统的地方空间相比，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开放与包容。因此，在对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自我规制能力

进行判断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设定相应的义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对某一类网络

服务提供者提出过重的责任要求，也可以避免出现某一种信息内容安全问题缺乏责任主体的情况。在职

责分工后，还应该赋予整个网络服务提供方更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减少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能

力显现的滞后性。在法律保障层面，对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法律边界进行合理的界定，并对可

能导致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无序扩张的法规进行适当的修改，以保证其与现有的法律体系相一致。在主体

保障层面，对各方主体监督保障权利进行明确[5]。也就是立法机关、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等国家主体，

将网络平台在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过程中的不作为、未及时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纳入到监督的范

畴之中，并不断改进后设规制，以此构建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防止网络平台自我规制行为脱离法治轨

道。 
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不少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合法权利保障的信息内容。对这些网

络信息内容进行一定的限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因行政成本与技术门槛所限，

政府有时难以独自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境，多主体协同共治成为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基本选择[6]。在

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平台自身的技术优势，以法治思维实现对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法律归化，进而驱

动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法治化演进，使之更好地维护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 

5. 结论 

本论文以《民法典》为视角，深入研究了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旨在探讨其合理性、面临

的挑战以及构建方案。在研究中，首先通过对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前的功能确定进行分析，明确

了自我规制的前期功能定位。随后，对自我监督阶段进行深入研究，强调了自我监督在规制中的关键作

用。在完善反馈阶段，强调了规制体系的反馈机制对自我规制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然而，本文也揭示了

《民法典》视域下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主

体的法律地位不明晰、法规范不完善以及责任承担不明确等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这一系列挑战催生了对

自我规制的构造的紧迫需求。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构建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体系的方案。

明晰自我规制法运行主体地位、完善监督机构体系以及明确权力保障程序，这些构建措施为网络平台信

息内容的自我规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总体而言，通过对《民法典》视域下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

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为理解自我规制的合理性、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构建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建议。通

过规范的自我规制体系，有望实现网络平台信息内容更为健康、公正、合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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